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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知识回顾总结

第一章

知识点 1：经济法的渊源

渊源 举个栗子 要点 制定机关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

法律效力；

是经济法的基本渊源，是经济

立法的基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法律 《证券法》、《公司

法》、《保险法》等

其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

是经济法的主要渊源；

规范的多是基本经济关系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行政法规 《增值税暂行条例》、

《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等

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

是经济法的重要渊源；

经济法大量以法规的形式存在

国务院

地方性法

规

《河南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等

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相抵触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部门规章 《代理记账管理办

法》等

是法律、行政法规的补充；

对正确适用和执行法律、行政

法规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

人行、审计署和具有

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

机构

地方政府

规章

《北京市储备粮管理

办法》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

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团结条例》等

主要适用于本民族自治地方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

代表大会

依据法的命名确定制定机关

（1）行政法规 VS 地方性法规。

（2）部门规章 VS 地方政府规章。

【晓雯说】 记忆要点：

（1）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2）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同级地方政府规章

知识点 2：经济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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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主体包括：

（1）国家机关（或者国家作为整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2）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3）公民等

宏观调控法主体 调控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税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

受控 企业、事业单位、个人、社会团体等

市场规制法主体 受制

规制 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晓雯说：商

场】

知识点 3：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特征：

1.法律行为是以达到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

2.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法律行为的要件，依其性质是使法律行为存在的构成要求，还是使其进一步生效的特别规范，

可以划分为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是可能发生）

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条件，并以将来该条件的成就或不成就作为法律行为效力发

生或消灭的根据。【生效条件 or 失效条件】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时，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成就。

2.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期限是必然到来的事实）

指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约定一定的期限，并以该期限的到来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解除的根

据。

附期限可以是明确的期限，例如某年某月某日，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期限，例如“某人死亡

日”。

【条件不一定成就，期限一定会到来】

区别：“无效法律行为”or“可撤销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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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4：代理

知识点 5：仲裁

晓雯老师带你做笔记：《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可以仲裁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

生的

合同纠纷

其他财产纠纷

可以仲裁但不适用仲裁法 ①劳动争议仲裁

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

不能仲裁 ①与人身有关的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②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仲裁协议

1.形式

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以及在纠纷发生前后以其他书面方式达成的请求仲裁

的协议。

【必须书面形式；不能为口头形式】

2.仲裁协议应具有下列内容：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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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裁事项；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3.仲裁的和解【自行和解】

申请仲裁后，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达成和解协议，“撤回仲裁”申请后又反悔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4.仲裁的调解【仲裁庭做和事佬】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或根据协议制作裁决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裁决

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在调解书签收前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晓雯老师总结：

仲裁 民事诉讼

一审 二审

简易 普通

申请方式 书面 书面 or 口头 书面

审判制度 一裁终局 两审终审

开庭 √ √

公开 × √

知识点 6：诉讼管辖

1.一般管辖：原告就被告原则

2.特殊管辖，不排除被告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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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管辖法院

合同纠纷 合同履行地 或被告

住所地保险合同纠纷 保险标的

物所在地

运输工具或运

输中的货物

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

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

人身保险 被保险人住所地

票据纠纷 票据支付地

铁路、公路、水上和

航空事故损害赔偿

由事故发生地或车辆、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

地

3.协议管辖（约定管辖、合意管辖）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纠纷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以协议的方式选择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管辖法

院。

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

产生的民事纠纷）可以以协议的方式选择管辖法院。

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

关规定确定管辖。

知识点 7：诉讼的审判程序

审判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

1.第一审程序

第一审程序，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经济案件适用的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2.第二审程序（上诉程序）

项目 内容

前提 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

上诉

期限

判决：送达之日起“15 日”内

裁定：送达之日起“10 日”内

【晓雯口诀：裁决是“决”斗要舞（15）剑；裁定要“裁”个整数（10）】

上诉

条件

只有第一审案件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上诉。

只能对法律规定的可以上诉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

二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不得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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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 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3.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有审判监督权的人员和机关，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

误的，依法提出对原案重新进行审理的一种特别程序。

知识点 8：诉讼时效

1.诉讼时效期间的种类

按照期间的长度，可将诉讼时效期间分为 3年的普通时效期间和 20 年的长期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 长度 起算点

普通时效期间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3

年

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算

长期时效期间 20 年 客观时效期间，从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2.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

晓雯老师总结：

因素 发生时间 效力 适用

中止 客观因素：

不可抗力、其他障碍

诉讼时效期间的

最后 6个月内

暂停 3 年普通

时效期间

中断 主观因素：

（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请求履行

义务的要求。

（2）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

诉讼时效进行中 重新计算

延长 法院自由裁量 时效届满后 延长 20 年长期

时效期间


